
 
 

 
 
 
 
 
 
 
  
 
 
  
 
 
 

 
 
 
 
 
 

 
 
 
 
 
 
 
 

2011 年 8 月 23 日，国保大队长于连兴、张海鹏和县公安局等

一伙警匪闯进永清县城内法轮功学员王秀花家，不顾儿媳的阻拦，

强行将王秀花绑架到廊坊洗脑班迫害。 

2011 年 8 月 11 日，永清县城内法轮功学员魏金枝在永清一中

工作时被国保大队和六一零等人绑架到廊坊洗脑班迫害。 

2011 年 6 月 18 日 ，公安局国保大队张海鹏和六一零石焕瑾伙

同养马庄派出所等人绑架了养马庄乡国太营村法轮功学员庞国山。 

2011 年 8 月 11 日，国保大队长于连兴、六一零石焕瑾，指使

国保大队张海鹏、曹家务乡派出所等人欲绑架八里庄村法轮功学员

马杏兰，在家人的阻止下，在和恶徒的撕扯中马杏兰走脱。 

2011年7月底永清公安局伙同别古庄派出所等人欲绑架后刘武

营村法轮功学员冯国辉，在家人的阻止下，未绑架成功。 

公安局于连兴、张海鹏带领十几名警察，闯进别古庄后刘武营

村对法轮功学员冯国清实施绑架，张海鹏顺势偷走一部手机，被冯

国清的家人发现，遭到家人质问并抢回，张海鹏气急败坏将冯国清

绑架到永清看守所。后又转到廊坊洗脑班迫害，被勒索巨款后放回。 

正告那些还在紧紧追随中共及江氏集团参与迫害法轮功的警
察及相关人员：善恶有报是天理。西班牙国家法庭以“群体灭绝罪”
及“酷刑罪”起诉迫害法轮功的首恶江泽民及罗干等人。法网恢恢，
疏而不漏，所有参与行恶者都将难逃人间法律和天理的惩罚！而你
们只不过是中共杀人的工具，丑事败露你们将像文革那些被中共秘
密枪决的警察一样成为替罪羔羊！希望你们赶紧悬崖勒马，不要成
为中共 后被历史清算时的陪葬！ 

 


